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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核酸检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，各单位：

根据《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印发全区各

级各类学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桂新冠防

指〔2022〕43号）要求，为有效推动“四早”落实,确保校园安

全稳定。现结合我校实际，计划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抽检工

作，抽检频率原则上为每周一次。现将第一轮核酸检测抽检

相关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测时间及地点

（一）时间：2022年 5月 31日 10:30—14:30

（二）地点：校卫生所前指定地点

二、检测对象

（一）在校学生；

（二）教职员工、居住校内的教职工家属；

（三）后勤保卫处全体员工、服务外包人员及第三方公

司工作人员等重点人员。

三、检测方式

第（一）（二）类检测对象原则上按照 20%比例进行抽

检，具体以学生工作组、教职工工作组通知为准，第（三）

类人员须全员参加核酸检测。

四、检测流程

（一）扫检测采样二维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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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填写个人信息并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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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生成二维码并截图，持手机截图到现场扫码采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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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采样结束 12 小时后，可查询核酸检测结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、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核酸检测工作，

按照“应检尽检”的原则，认真做好本单位的动员组织、政策

宣传等工作，进一步强化师生员工核酸检测的责任和义务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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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，教职员工要通知并督促居住在校内的家属参加核酸检测，

确保顺利完成核酸检测抽检工作。

（二）指挥部各工作组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切实做好

各项工作。综合协调组要做好统筹工作，教学保障组做好相

关教学任务的调整安排；教职工工作组、学生工作组、条件

保障与安全管理组、防控指导与医疗救治组、宣传舆情组等

单位协助做好核酸检测抽检的具体安排。

（三）参加核酸检测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，佩戴好口罩，

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，有序排队，保持 1米间隔距离，不

扎堆、不拥挤。

桂林学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工作指挥部

2022年 5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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